
粤人社办〔2015〕237号

关于征集2015年度广东省创业项目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创业项目库建设，为自主创业人员搭建创业项目信息服务平台，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粤府〔2015〕2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7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决定在全省征集一批创业项目并向社会公开推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征集

（一）征集对象。

    面向全社会征集适合自主创办中小微型企业的创业项目。

（二）征集条件。

 1．项目应不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我省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新兴产业、环境保护和高新技术的要求，符合服务、经营模式创新和带动就业的需求。

 2．项目持有人具有对项目的所有权、经营权、代理权，并已取得合法经营资质，并正常经营，具备为创业者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服务的能力。

    3．项目具有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易操作和收益稳等特点，投资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0万元。

4．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开发价值，具有一定的就业容量。

 5．重点征集适合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创业项目，以及连锁加盟项目。

　  二、征集方式

    由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按照有偿征集、动态管理的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初审、省人社厅评审的程序进行。各高校申报的创业项目直接报给学校驻地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

　  三、征集程序

（一）项目申请。

项目持有人须将《广东省创业项目申报表》、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复印件，若属代理须附上代理协议复印件等申报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二份），报送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

（二）项目初审。

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将符合征集要求的申报项目材料汇总后连同《广东省创业项目征集汇总表》报省职业训练局进行评审。

（三）项目评审。

省职业训练局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应征的创业项目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包括申报项目的可行性，项目的市场需求、经营和组织管理模式、可推广性和投资风险情况等。

四、征集奖励

通过专家评审后的创业项目，省里将按有关程序给予项目持有人一次性5000元/项财政补贴（税前），并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及各级人社部门网站上无偿对入库的项目进行推介。在各市申请过项目征集财政补贴的，不予重复申请。

五、报送要求

1．请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务必于2015年11月20日前，按要求将有关资料汇总并报送省职业训练局。

2．报送的所有材料均不得涉及企业或国家秘密，上报资料必须统一提交纸质和电子文档。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彭远智、庄少兰

电  话：020-83372754  83178093

传  真：020-83178095

    纸质材料报送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546号11楼

    电子版资料请发送至：gdzxjcyk@126.com
附件：1．广东省创业项目申报表

          2．广东省创业项目征集汇总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10月28日

附件1

广东省创业项目申报表 

                             项目编号：
	项目概况
	项目持有人信息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法人代表
	

	投资额度
	
	联系电话
	

	经营模式
	
	联系地址
	

	业务范围
	
	网址
	

	可提供就业岗位数
	
	职工数量
	

	项目适宜创业人群
	
	营业执照编码
	

	是否享受过项目征集财政补贴
	
	开户银行及账号
	

	项目简介

	图片

展示
	（纸质图片必须统一装订成册，电子版图片统一用JPG格式）

	项

目

概

况
	项目前景和可行性
	

	
	项目所需物质和技术条件
	

	
	项目投资及社会和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可为创业者提供的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服务的内容
	

	项目持有人承诺
	项目持有人具有对项目的所有权、经营权、代理权，如有弄虚作假、违规套取创业项目征集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创业项目入库资格，追缴补贴资金，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且项目持有人同意在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上免费展示推广申报项目。

                                   签名：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人社局初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可顺延填写。请根据具体项目情况酌情填写，内容尽可能详实可靠。

    2.本表格地级市、省职训局各一份。

填表说明：

1．项目编号由省职训局填写。

2．所属行业：（1）农、林、牧、渔业；（2）采矿业；（3）制造业；（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建筑业；（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批发和零售业；（9）住宿和餐饮业；（10）金融业；（11）房地产业；（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6）教育；（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9）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20）国际组织。（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细化中类和细类行业。）

3．投资额度：5万元以下；5万元—10万元；10万元—50万元；50万以上。

4．经营模式：自主经营；合伙经营；加盟连锁；代理代销；科技开发；专利技术；其他。

附件2

广东省创业项目征集汇总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

行业
	持有人信息
	项目地址
	备注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高校。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10月29日印发



